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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平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文件
原经开管发〔2023〕47 号

原平经济技术开发区化工园区
关于建立环境保护专家库的通知

开发区管委会各部门：

为妥善应对原平经济技术开发区化工园区各类突发环境事

件，提高化工园区处置突发环境事件专业能力，贯彻落实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突发环境事件应对法》《山西省环境保护厅关于

进一步加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工作的通知》及其他国

家法律法规有关文件的要求，有效防范应对突发环境事件，保

护人员生命安全，减少财产损失，经管委会研究决定建立环境

保护专家库，进一步健全化工园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体系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环境保护相关重要指示精

神，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、市党委政府决策部署，把防范化

解重大突发环境事件放在突出位置，建立“专家查隐患、部门

严执法、政府压责任”监管模式，依靠专家技术支撑，提高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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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规划、政策制定、决策支撑以及许可审查、督导检查、事故

处置和调查等活动专业性。

二、环境保护专家队伍建设

（一）专家工作职责

环境保护专家要积极宣传环境保护有关法律法规、国家标

准、行业标准以及有关政策要求；为环境保护领域发展规划、

体系建设、政策制定、行政决策等提供技术支持；参与各类环

境保护许可审查、教育培训、集中治理、监督检查、督导检查

等活动；参与突发环境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。

（二）专家库成员入选条件

（1）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政治素质，能够独立、客观、

公正的开展环保咨询技术服务，提出评价意见；

（2）具有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取得国家认可的环保相

关资质，熟悉所属领域或行业的有关政策规定、评价标准和技

术最新发展状况；

（3）年龄一般不超过 65 周岁，身体状况良好，胜任专家

工作；

（4）承担环境污染防治、环境影响评价及建设项目竣工环

保验收、排污许可技术审核、清洁生产审核评估及验收的专家，

应具有 5 年以上行业从业经验；

（5）环保咨询、技术服务过程中无不良记录。

（三）专家选用范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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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组建的专家库为原平经济技术开发区本级开展业务使

用的专家库，专业设置主要为化工（危险化学品）领域，专家

库实施动态管理，定期补充、更新和调整。本次列入专家库的

专家主要以本地专家为主，专家应当熟悉本地有关行业环保现

状。

三、其他要求

加强组织领导。根据“领导+专家”工作机制要求，化工园

区应建立环境保护专家库。各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，确保宣传

到位，特别是对工作成绩突出、作风过硬、专业水平较高的专

家，应在行业经历、专业水平和督导能力等方面做好把关，确

保专家可以承担相应工作。

附件 1：环境保护专家库明细

原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

2023 年 8 月 17 日

抄送：忻州市纪委监委驻市商务局纪检监察组

原平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2023 年 8 月 17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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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平经济技术开发区环保专家库

姓名 出生年月 职称

刘祥凯 1981 年 2 月 正高工

高伟 1982 年 11 月 高工

王辉 1981 年 6 月 高工

刘亚丽 1982 年 11 月 高工

杨文涛 1979 年 3 月 高工

赵乾 1988 年 8 月 高工

景胜元 1989 年 10 月 高工


